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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 查  意  見 

九二一震災時，南投縣竹山鎮及其周遭鄉鎮受創嚴

重，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為安置受災

戶，乃將竹山鎮新社區之開發列為民國 90 年度優先辦理

新社區開發案之一，惟該案經內政部及南投縣政府分工

並於 92 年興建完成後，均未能順利出售，形成受災戶另

覓房屋居住，而政府興建之住宅卻嚴重滯銷之窘境。嗣

審計部稽察後認相關機關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，爰

函報本院核處。案經本院向審計部調閱相關卷證資料，並經

履勘現場與約詢內政部政務次長林中森、該部營建署主

任祕書陳肇琦、南投縣副縣長陳志清、財政部國有財產

局台灣中區辦事處處長廖蘇隆及審計部台灣省南投縣審

計室主任林源豐等相關人員，爰經調查竣事，茲將調查

意見列敘如下： 

一、南投縣政府未經嚴謹之需求調查、辦妥住宅預約登記

並審慎評估開發可行性，即提出九二一震災受災戶住

宅需求，復未研擬桃芝風災受災戶遷村計畫，逕將其

受災戶納入同案住宅需求；而內政部對災後重建新社

區開發作業與組合屋安置政策又缺乏縝密配合，未善

盡審核監督職責，即草率同意興建「竹山鎮柯子坑新

社區」，致該社區完工後嚴重滯銷，顯未落實九二一

震災災後重建新社區開發作業相關規定及決議，更造

成國家資源浪費，均有違失： 

(一)按內政部民國（下同）90 年 11 月 16 日訂頒之「九

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新社區開發作業程序」第 3 點及

第 6 點規定：「社區計畫核定：縣市政府應依第 1

點意願調查結果就第 2 點勘選評估適合新社區開發

之各處土地，綜合基地區位及住宅需求資料，依『

九二一震災重建新社區開發地區勘選作業程序』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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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研擬可行性規劃報告，送內政部營建署據以會

同相關單位審查核定為新社區實施地區」、「住宅

預約登記：各新社區之主辦規劃設計單位於領得建

造執照，應將相關設計圖說及書面資料，送該縣市

政府據以依『重建新社區開發住宅配售及管理維護

作業規範』辦理公告、規定期限受理預約承購申請

，並依受理申請及審核結果決定實際興建戶數。」

次按「內政部九二一地震重建區住宅政策與實施方

案執行協調專案小組」（下稱九二一住宅專案小組

）90 年 4 月 16 日第 1 次會議及同年 5 月 3 日第 2

次會議之決議：「新社區開發規模不需過大，開發

前並應考量受災戶確有需求，始予以推動重建，以

免建設完成後，產生滯銷空屋。」、「新社區開發

，可考量採預約購買方式辦理，對投入成本過高者

，應審慎評估其開發之可行性。」基此，為有效安

置災民並避免國家資源浪費，事前縝密研擬可行性

規劃報告乃至採行預購制度以確認需求，實為內政

部既定災後重建新社區之必要前置作業程序。再按

90 年間竹山鎮木屐寮地區遭遇桃芝風災，九二一住

宅專案小組於同年 11 月 5 日第 20 次會議及 91 年 1

月 16 日第 30 次會議即分別決議：「請南投縣政府

研提桃芝風災受災戶遷村具體計畫報行政院九二

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轉陳行政院同意後據

以辦理。」、「桃芝風災受災戶與九二一震災受災

戶一併納入柯子坑新社區安置，本案遷村計畫報院

之同時，其土地取得、住宅需求調查及規劃設計等

作業必頇同步進行，以爭取時效」在案。 

(二)查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（下稱九

二一重建委員會）為安置傷亡慘重之南投縣竹山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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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二一震災受災戶，前將竹山鎮新社區開發列為 90

年度優先辦理新社區開發案之一，並由南投縣政府

負責住宅需求調查及銷售維護作業，內政部營建署

（下稱營建署）負責協助調查並提報調查結果予九

二一住宅專案小組決定開發事宜，核該小組與營建

署分別負有協調督導、開發決策與協助需求調查之

責。惟查南投縣政府並未落實前揭規定及決議，既

未研擬柯子坑新社區開發可行性評估規劃報告以

及採預約購買方式據以辦理開發，復未研提桃芝風

災遷村計畫陳報核定；而九二一住宅專案小組及營

建署嗣後亦未詳予審核並確認上開遷村計畫是否

獲行政院同意辦理，以資判定本案新社區開發與否

及其開發規模，僅憑南投縣政府問卷調查結果（按

該府及竹山鎮公所自 90 年 6 月起至 91 年 3 月底 5

度提報受災戶之住宅需求及意願調查結果差異頗

鉅，且因未具強制力及存有假性需求與時間落差等

諸多問題，始終無法掌握確切之住宅需求），以及

該府相關代表人員於九二一住宅專案小組 91 年 10

月 14 日第 68 次會議中宣稱確有開發需求，即於上

開會議決議辦理發包作業，致斥資新台幣（下同）

4 億 161 萬餘元興建完成 3 層樓連棟透天一般住宅

99 戶（含社區管理室 1 戶）及 7 層樓集合式帄價住

宅 56 戶（含社福辦公室 1 戶）之本案「竹山鎮柯

子坑新社區」，迄 96 年 9 月 27 日移交財政部國有

財產局（下稱國產局）接管為止，銷售率竟為零，

僅出租帄價住宅 7 戶（按國產局接管後迄 98 年 6

月 26 日止，共標售 25 棟一般住宅），造成國家資

源浪費（本案柯子坑新社區興建基本資料及銷售情

形如附表 1 及附表 2 所示），鉅額成本難以回收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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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待售住宅另耗費 667 萬餘元進行管理維護）。詢

據內政部、營建署及南投縣政府相關人員業自承因

需求調查不確實且缺乏強制購買之約束力，確造成

本案新社區完工後之滯銷問題，並稱：因重建工作

具急迫性，且災後對災民採預購制度亦有困難，而

震災後於竹山鎮及鄰近鄉鎮興建之組合屋總計高

達 20 處共 668 戶（竹山鎮即有 3 處 152 戶），鑑

於當時組合屋住戶發動夜宿總統府前廣場，九二一

重建委員會同意其先安置再拆遷之訴求，故本新社

區有其不得不開發之必要性及急迫性等語，雖有其

考量，惟本案新社區開發之初，如能更審慎評估，

並與組合屋安置政策縝密配合及進行嚴謹之需求

調查，以利安置作業之有效進行，當可避免事後滯

銷問題。 

(三)綜上所述，南投縣政府未經嚴謹之需求調查、辦妥

住宅預約登記並審慎評估開發可行性，即提出九二

一震災受災戶住宅需求，復未研擬桃芝風災受災戶

遷村計畫，逕將其受災戶納入同案住宅需求；而內

政部對災後重建新社區開發作業與組合屋安置政

策又缺乏縝密配合，未善盡審核監督職責，即草率

同意興建「竹山鎮柯子坑新社區」，致該社區完工

後形成受災戶另覓房屋居住而政府興建之住宅卻

嚴重滯銷之窘境，顯未落實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新

社區開發作業相關規定及決議，更造成國家資源浪

費，均有違失。該等機關應確實檢討改進，俾免重

蹈覆轍。 

二、內政部未經市場價格調查並瞭解受災戶對價格接受

度，即冒然開發本案柯子坑新社區，於滯銷後亦未有

效檢討因應；南投縣政府對該待售住宅又未善盡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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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護職責，致相關設施遭竊，均有不當：  

(一)按本案柯子坑新社區既係用以安置九二一震災受

災戶，具社會救助性質，且其經費係向九二一震災

社區重建更新基金申請融資或補助，均屬無息運用

，則其定價自應以災民足資負擔且按成本而不高於

市場行情為原則，此據內政部 92 年 5 月 14 日修正

發布之「重建新社區開發住宅配售及管理維護作業

規範」第 8 點亦規定：「新社區住宅及其基地之售

價，由開發主體機構依其土地取得地價、開發等費

用及建築物之興建成本與必要費用 (含公寓大廈管

理條例規定應提列之公共基金)之總額，扣除相關補

助費用後，按其住宅之區位、樓層依面積之比例分

戶計算之。」查本案柯子坑新社區之一般住宅（約

45 坪）及帄價住宅（約 31 坪）完工後之定價約 281

萬元及 181 萬元，詢據營建署及南投縣政府相關人

員指稱，本案新社區所坐落基地為鄉村區乙種建築

用地，其取得係以公告土地現值加 7 成之方式徵收

，興建完成後售價較高，為本案新社區滯銷之重要

原因，足見其用地勘選之初未考量取得成本，即有

欠周延。次查竹山鎮公所 90 年 7 月 13 日即以 90

竹鎮企字第 13802 號函略以：「經地震後柯子坑段

附近地產行情衡量，每戶透天厝售價建議應在 200

萬元以下為宜。」然內政部未經市場價格調查並瞭

解受災戶對價格接受度即冒然規劃每戶帄均售價

高達 323 萬元之一般住宅（完工後再經調整為上開

價格），並於 91 年 10 月 14 日召開之第 68 次九二

一住宅專案小組會議決議辦理發包作業，致完工後

未獲受災戶接受，導致滯銷（按國產局接手後標脫

25 棟一般住宅之帄均標脫價僅約 233 萬餘元），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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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決策過程顯屬草率。詢據內政部相關人員指稱：

因「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」於九二一地震發生已大

幅修正增加建物耐震能力，故據此設計之新社區興

建成本因而提高，自不能與震災前已興建之鄰近社

區行情相較等語，惟查本案新社區具社會救助性質

，其售價如未能獲受災戶接受，則其開發可行性即

屬堪慮。 

(二)次查本案新社區嗣經南投縣政府 91 年 11 月 25 日

起多次公告受理申購結果，均無人提出申請，已然

浮現滯銷問題，惟九二一住宅專案小組經 93 年 3

月 1 日第 128 次會議、 93 年 3 月 15 日第 129 次會

議、93 年 4 月 12 日第 131 次會議、93 年 7 月 19

日第 138 次會議、93 年 8 月 2 日第 139 次會議、93

年 9 月 13 日第 142 次會議等多次會議討論，最終

仍以考量新社區計價機制有其公帄性及法定原則

，且社區興建之公共設施等均為補助項目及未加計

墊款利息，售價已儘量避免高過鄰近行情，若冒然

調整售價恐衍生後續興建 7 個社區比照困擾及其他

社區前已配售進住之受災戶抗爭售價計價方式不

一致等由，而未能積極審酌當地情形予以調整售價

，足見內政部對本案新社區滯銷之因應，態度消極

而缺乏彈性，確有待改進。 

(三)另據審計部函稱，本案柯子坑新社區因未能順利銷

售，南投縣政府爰自 93 年 6 月起委託廠商華岡保

全公司辦理維護管理工作，惟與該公司保全合約簽

訂時有間斷情形，間斷期間，該府並未經常派員前

往現地巡視，直至 96 年 3 月 20 日，始發現該社區

一般住宅紗窗及門均有失竊（屬未與該公司簽訂保

全合約期間），致需額外支出修繕費計 55 萬餘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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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顯見該府未善盡管理維護職責，亦有疏失。  

三、本案柯子坑新社區待售住宅既經移交財政部國有財

產局接管，該局允宜本諸職責妥為處理，或採行多元

有效之利用措施；內政部及南投縣政府亦應予密切配

合，俾免繼續浪費國家資源： 

本案柯子坑新社區於 95 年 2 月 4 日「九二一震災

重建暫行條例」施行期滿後，業依行政院核定之「九

二一震災新社區後續處理機制」－「新社區餘屋處理

機制」方案，於 96 年 9 月 27 日移交國產局（臺灣中

區辦事處南投分處）接管，並依法辦理處分出售。該

局於接管後雖已陸續標售一般住宅 25 棟，惟對於待售

住宅，允宜本諸職責妥為處理或採行多元有效之利用

措施，並對待售住宅善盡管理維護職責，內政部及南

投縣政府亦應予密切配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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